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228號

原      告  源展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趙啓成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惠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2月29日中

市裁字第68-U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

元。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事證尚屬明確，

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照號碼309-X6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

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16時48分許行經新北

市樹林區福德街平交道（下稱系爭平交道）時，因所牽引之

低床平板式半拖車遭卡住而停駛，經員警認有「在鐵路平交

道停車」之違規而製單逕行舉發。被告認舉發無誤，於113

年2月29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4

條第3款、第63條之2第2項規定，以中市裁字第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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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000000號裁決，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9萬元、吊扣

汽車牌照12個月，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下稱原處分)。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本件舉發所憑之路口監視器影像，非法定度量衡器，僅在

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2項各款所定違規態樣之情況下，其

逕行舉發始為合法。又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平交道時，因被

路面之高低落差困住，駕駛人為避免發生危險，才將系爭

車輛停駛於該處，並在下車操作舉昇裝置脫困後立即驅車

離開，如此顯與該條項第4款所定「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

在場」之要件不符，員警逕行舉發應不合法。

　　⒉系爭平交道位於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二段與東佳路之交岔

路口，路面高突之處顯不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第4.2.3.2條規定之縱坡高度限制，卻未設置「警31」標

誌，導致系爭車輛駕駛人無法預見其高低落差，致遭受困

於地面，此與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所規定「停車」，係

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之

情形不同。本件因路況標示有欠缺，導致系爭車輛受困而

須緊急排除，此屬不具期待可能性、不可歸責於駕駛人之

情形，顯有阻卻責任事由，被告予以裁罰，應有違誤。

　　⒊系爭車輛所牽引者為低床平板式半拖車，於正常行駛過程

中，並不會舉昇該半拖車之高度，否則將使板台後傾、呈

現不正常之斜度，造成貨物向後堆積、擠壓車身，而有發

生交通事故之高度危險。被告主張系爭車輛之駕駛未事先

調整半拖車之高度，即逕直駛入系爭平交道應有可歸責事

由，並不可採。

　　⒋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條規定：「平

面交叉處之縱坡宜平緩，交叉口之縱坡度宜小於3％，惟

如地形特殊及情況受限者，不得大於5％。」所謂縱坡

度，為「爬升高度（h）和在水平位移（d）的比值的百分

率」（坡度＝h/d×100％。坡度12％表示水平位移1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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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爬升12公尺），故交叉路口之縱坡度限制，每100公

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尺（即每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分）。

系爭平交道路面異常高起，業經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臺鐵公司）函覆表示軌道超高為6.8公分，有無

法避免之突起情形，可知系爭平交道之警告標誌設置、道

路工程設計均有欠缺，應尋求改善精進，本件反處罰受困

車輛民眾，顯於法有違。

　　⒌系爭平交道經臺鐵公司與其他主管機關評估後，事後雖已

確認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事而設置「禁17」標誌，禁止重

量超過35公噸之車輛右轉駛入系爭平交道，然該標誌係在

本件違規事實發生後始設置。何況當時系爭車輛與所牽引

半拖車之總重量並未達35公噸，即便駛入系爭平交道，亦

無違規。

　　⒍聲明：⑴原處分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本件違規事實非如酒駕、超速、超載等案件，涉及數值認

定，且採證照片為路口監視器之畫面截圖並非度量衡法所

指定之法定度量衡器，員警據以製單逕行舉發，與處罰條

例第7條之2規定無違。

　　⒉系爭平交道具有肉眼可見之高低差，系爭車輛經過時，駕

駛人應能預見有被卡住之可能，卻未事先調整半拖車之高

度即逕直駛入，難謂無可歸責事由。依採證照片，系爭車

輛於前揭時地停駛於系爭平交道上長達6分多鐘，違規事

實明確。

　　⒊系爭平交道經臺鐵公司與其他主管機關評估後，既僅禁止

重量逾35公噸之車輛通過，而系爭車輛當時之總重量並未

逾35公噸，按理應可順利通行，不致遭該處之高低路差卡

住。是系爭平交道周圍之標誌設置即便有欠缺，仍與本件

違規事實之發生無關，難認系爭車輛之駕駛人主觀上無注

意義務之違反，被告依法裁罰，並無違誤。

　　⒋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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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應適用法規：

　㈠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⒈第38條：「路面高突標誌『警31』，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

減速慢行，設於路面突然高聳路段將近之處。」

　　⒉第74條：「(第1項)禁行方向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

禁行之方向。禁止右轉用『禁17』、禁止左轉用『禁

18』、禁止左右轉用『禁19』、禁止右轉及直行用「禁

20」、禁止左轉及直行用『禁21』。設於禁止各種車輛右

轉、左轉或左右轉道路入口附近顯明之處。有時間、車

種、車道特殊規定者，應在附牌內說明。(第2項)禁行方

向僅限於指定車輛者，應將車輛之圖案繪於標誌內。禁止

大型重型機車左轉、禁止大貨車左轉及禁止大客車左轉，

圖例如下：…」

　㈡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1款：「汽車臨時停車

時，應依下列規定：一、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

鐵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車道等處，不得臨時

停車。」

　㈢處罰條例：

　　⒈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

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

第4款)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

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

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⒉第54條第3款：「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

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三、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

車。」

　　⒊第24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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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

　　⒋第63條之2：「(第1項第1款)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

自然人，且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者，駕駛

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吊扣、吊銷汽車駕駛

執照者，處罰被通知人。但被通知人無可駕駛該車種之有

效駕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一、駕駛人之

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

次。…(第2項)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非自然人，其

為汽車所有人，且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

時，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應吊扣、吊

銷汽車駕駛執照者，依前項但書各款規定處罰被通知

人。」

　㈣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11款：「汽車駕駛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應施以講習：…十

一、違反本條例第54條規定。」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

並有原處分暨送達證書、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系爭車輛之車籍資料、採證照

片、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113年1月19日鐵警北

分行字第1130000541號函、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樹林派出所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員警回覆單等附卷可證，堪信為

真實。

  ㈡就程序部分，原告首先質疑本件以監視器影像為證據，不符

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得逕行舉發之情形等語。然查，處罰條

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

證明其行為違規。」其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

逕行舉發。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

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

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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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並非規定「前項第7款之科學

儀器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依其文義，含括「屬」應經定期

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及「非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

法定度量衡器以外之其他科學儀器。是唯有「屬」應經定期

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例如涉及車輛超載與否之地磅

秤、檢測呼氣酒精濃度之酒測器、取締超速行車之雷射（或

雷達）測速儀器等，因要求精確之測量數值，始必須經定期

檢定合格，且交通主管機關始應依本條項規定，將「其取得

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書所列

各情形為例外），其逕行舉發始為適法。據此，本件員警以

監視器影像畫面為證據資料，既不涉及重量、酒精濃度、速

度等須以法定度量衡器進行採證之情形，自無因未經經檢定

合格而違反處罰條例第7條之2規定之問題。

  ㈢且查，本件本件舉發過程，係員警接獲通報有民眾駕車卡在

系爭平交道上而到場處理，經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查證結

果，據以舉發，有鐵路警察局臺北樹林派出所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員警回覆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頁），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

細則）第6條第2項：「公路主管及警察機關就其主管業務，

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行為者，應本於職權舉發或處理

之。」及同細則第10條第2項就舉發之態樣區分當場舉發、

逕行舉發、職權舉發、肇事舉發及民眾檢舉舉發共5種，其

依第6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舉發，即屬「職權舉發」，並非依

處罰條例第7條之2規定所為之逕行舉發。是原告主張員警違

反處罰條例第7條之2之規定，逕行舉發為不合法云云，自無

可採。

  ㈣至於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所規定「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

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乃關於「停車」之客

觀描述，重點在於「停放而不立即行駛」之狀態，如在得為

停車之處所停車，自無違規，如在不得停車之處所停車，即

應依各該規定受罰。本件系爭車輛在系爭平交道停放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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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6分多鐘，無論其停放而不立即行駛之狀態其原因為何，

均應構成「停車」之定義描述，原告主張其當時並非停車，

故不得舉發云云，亦非可採。

  ㈤被告舉發程序固屬合法，但本件之實體裁罰尚有違誤，論述

如下：

    ⒈按鐵路係以多個車廂相連結而在固定架設之鐵軌上行車，

有行進速度快、煞車距離長、承載運量大之交通特性，是

其與一般道路交會時，不設置紅綠燈，並以設置鐵路平交

道之方式管制其他車輛，而擁有絕對之優先路權。鐵路平

交道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動輒造成嚴重傷亡，是關於其管

制措施及相關設置，自應嚴格遵循，力求完善，無從輕忽

懈怠。要言之，須以事先預防為首務，輔以事後重懲為手

段，期能達成「平交道零事故」之最終目標。

    ⒉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平交道有高突路面之情形，經本院函

詢結果，臺鐵公司函覆「說明二：本公司縱貫線K43+812

福德街平交道軌道幾何線型符合本公司整修標準值，並無

軌道傾斜及過高之情形。惟因該處軌道超高為68公厘，道

路與平交道版順接後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因此該處平

交道設有標誌限制禁止35公噸以上車輛進入，避免重型拖

車無法順利通過，影響鐵路行車安全。」有該公司113年

11月18日鐵工路字第113004676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163頁）。系爭平交道既有路面超高突起之情形，然並

未依設置規則第38條規定，於路面突然高聳路段將近之

處，設置「警31」之高突標誌，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

行。且事實上，該禁止35公噸以上車輛進入之禁制標誌，

係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於113年5月20日設置，有新北市政

府交通局113年11月28日新北交工字第1132331762號函附

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81至183頁），係在本件舉發之違規

時間之後，則本件攸關系爭平交道安全之相關警告、禁制

標誌，其規劃及設置顯有欠缺，已有瑕疵可指。

    ⒊又查，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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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交叉處之縱坡宜平緩，交叉口之縱坡度宜小於

3％，惟如地形特殊及情況受限者，不得大於5％。」所謂

縱坡度，為「爬升高度（h）和在水平位移（d）的比值的

百分率」（坡度＝h/d×100％。坡度12％表示水平位移100

公尺，爬升12公尺），故交叉路口之縱坡度限制，每100

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尺（即每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

分）。如前臺鐵公司函覆，系爭平交道軌道超高6.8公

分，道路與平交道版順接後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而輔

以卷附現場照片所示（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平交道之

鐵軌與福德街路面版接相連，顯然已大於上開設計規範所

定爬升縱坡度之限制原則，既囿於現場路面現狀而有例外

之高突情形，相關主管機關尤應特別謹慎，尚不得以「警

31」之高突標誌並非強制規定必須設置為由，而疏於設置

提醒，甚至該版接路面之爬升縱坡度超出一般設計規範

時，更應提高其防範強度，採取必要相應之作為，基於主

動積極之行政義務，要以避免發生無謂交通事故為最優先

考量。

    ⒋被告雖強調，系爭平交道業已設置禁止35噸以上聯結車進

入之禁制標誌，且原告自陳系爭車輛當時之總重量僅有

23.84公噸，則即使當時並未設置該禁制標誌，系爭車輛

理應能順利通過，故即使標誌設置有欠缺，與本件違規應

不具關連性等語。惟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正常行駛狀

態下離地高度為20公分，與一般休旅車離地高度之原廠規

格為18.5或18.2〜18.3公分相較略高，並提出其實測高度

照片及凌志休旅車原廠規格資料為佐（見本院卷第147至

155頁）。本院參酌兩造陳述及卷查事證，認系爭平交道

確有高突路面6.8公分之情形，且縱坡度大於交叉道路設

計規範原則，本應設置高突標誌提醒用路人注意。雖系爭

車輛符合車體規格，但受軌道高突及縱坡度所限，並因附

掛之板台拖車車體較長，其拖車前後車輪橫跨距離加長之

結果，導致該軌道高突路面所生可能牴觸底盤之影響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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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或為本件拖車底盤卡在系爭平交道之主要原因。而

本院認為，此種可能導致系爭平交道發生嚴重交通事故之

特殊情形，道路交通相關主管機關尤應詳加檢視，並採取

更高強度之防範作為，不僅應設置高突標誌預先提醒，並

禁止重量超過35噸以上之聯結車輛進入外，就該軌道突起

超高及縱坡度過大所生可能之交通風險，例如本件車體長

度可能造成車輛底盤卡在軌道之危險情形，尋求更完善之

因應作為始稱妥適。被告雖主張，系爭平交道有高突情

形，肉眼可見，系爭車輛駕駛人應可預見，應昇高拖車底

盤，不能逕直駛入云云。然如該高突情形為肉眼可見，主

管之交通機關卻無視其可能發生嚴重平交道事故之交通風

險，而未預先採取必要之因應防範作為，僅在發生形式上

之違規事實後，以事後處罰為手段，要與前揭避免發生平

交道事故為最優先考量之法制目的，及主動積極維護交通

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之行政義務不合，其所為主張，難認

可採。

    ⒌綜合上述，本院認系爭平交道有高突路面，縱坡度並大於

一般交叉道路設計規範之原則要求，然主管機關並未設置

高突標誌提醒用路人，且在系爭車輛車體符合規格而仍發

生底盤卡在軌道上之高度交通風險一事，相關主管機關應

有更詳盡設置規劃之必要等情狀，認本件違規，系爭車輛

駕駛人主觀上欠缺故意或過失，不能令負在鐵路平交道上

停車之罰責。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本件系爭平交道之規劃設置尚有欠缺，難認系爭

車輛駕駛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之可歸責事由，被告依前揭

應適用法規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卷內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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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繳納，爰命被告給付原告3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李嘉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按他造人

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

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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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228號
原      告  源展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啓成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惠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2月29日中市裁字第68-U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事證尚屬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照號碼309-X6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16時48分許行經新北市樹林區福德街平交道（下稱系爭平交道）時，因所牽引之低床平板式半拖車遭卡住而停駛，經員警認有「在鐵路平交道停車」之違規而製單逕行舉發。被告認舉發無誤，於113年2月29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4條第3款、第63條之2第2項規定，以中市裁字第68-U00000000號裁決，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9萬元、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下稱原處分)。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本件舉發所憑之路口監視器影像，非法定度量衡器，僅在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2項各款所定違規態樣之情況下，其逕行舉發始為合法。又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平交道時，因被路面之高低落差困住，駕駛人為避免發生危險，才將系爭車輛停駛於該處，並在下車操作舉昇裝置脫困後立即驅車離開，如此顯與該條項第4款所定「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之要件不符，員警逕行舉發應不合法。
　　⒉系爭平交道位於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二段與東佳路之交岔路口，路面高突之處顯不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條規定之縱坡高度限制，卻未設置「警31」標誌，導致系爭車輛駕駛人無法預見其高低落差，致遭受困於地面，此與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所規定「停車」，係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之情形不同。本件因路況標示有欠缺，導致系爭車輛受困而須緊急排除，此屬不具期待可能性、不可歸責於駕駛人之情形，顯有阻卻責任事由，被告予以裁罰，應有違誤。
　　⒊系爭車輛所牽引者為低床平板式半拖車，於正常行駛過程中，並不會舉昇該半拖車之高度，否則將使板台後傾、呈現不正常之斜度，造成貨物向後堆積、擠壓車身，而有發生交通事故之高度危險。被告主張系爭車輛之駕駛未事先調整半拖車之高度，即逕直駛入系爭平交道應有可歸責事由，並不可採。
　　⒋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條規定：「平面交叉處之縱坡宜平緩，交叉口之縱坡度宜小於3％，惟如地形特殊及情況受限者，不得大於5％。」所謂縱坡度，為「爬升高度（h）和在水平位移（d）的比值的百分率」（坡度＝h/d×100％。坡度12％表示水平位移100公尺，爬升12公尺），故交叉路口之縱坡度限制，每100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尺（即每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分）。系爭平交道路面異常高起，業經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公司）函覆表示軌道超高為6.8公分，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可知系爭平交道之警告標誌設置、道路工程設計均有欠缺，應尋求改善精進，本件反處罰受困車輛民眾，顯於法有違。
　　⒌系爭平交道經臺鐵公司與其他主管機關評估後，事後雖已確認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事而設置「禁17」標誌，禁止重量超過35公噸之車輛右轉駛入系爭平交道，然該標誌係在本件違規事實發生後始設置。何況當時系爭車輛與所牽引半拖車之總重量並未達35公噸，即便駛入系爭平交道，亦無違規。
　　⒍聲明：⑴原處分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本件違規事實非如酒駕、超速、超載等案件，涉及數值認定，且採證照片為路口監視器之畫面截圖並非度量衡法所指定之法定度量衡器，員警據以製單逕行舉發，與處罰條例第7條之2規定無違。
　　⒉系爭平交道具有肉眼可見之高低差，系爭車輛經過時，駕駛人應能預見有被卡住之可能，卻未事先調整半拖車之高度即逕直駛入，難謂無可歸責事由。依採證照片，系爭車輛於前揭時地停駛於系爭平交道上長達6分多鐘，違規事實明確。
　　⒊系爭平交道經臺鐵公司與其他主管機關評估後，既僅禁止重量逾35公噸之車輛通過，而系爭車輛當時之總重量並未逾35公噸，按理應可順利通行，不致遭該處之高低路差卡住。是系爭平交道周圍之標誌設置即便有欠缺，仍與本件違規事實之發生無關，難認系爭車輛之駕駛人主觀上無注意義務之違反，被告依法裁罰，並無違誤。
　　⒋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應適用法規：
　㈠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⒈第38條：「路面高突標誌『警31』，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設於路面突然高聳路段將近之處。」
　　⒉第74條：「(第1項)禁行方向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行之方向。禁止右轉用『禁17』、禁止左轉用『禁 18』、禁止左右轉用『禁19』、禁止右轉及直行用「禁 20」、禁止左轉及直行用『禁21』。設於禁止各種車輛右轉、左轉或左右轉道路入口附近顯明之處。有時間、車種、車道特殊規定者，應在附牌內說明。(第2項)禁行方向僅限於指定車輛者，應將車輛之圖案繪於標誌內。禁止大型重型機車左轉、禁止大貨車左轉及禁止大客車左轉，圖例如下：…」
　㈡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1款：「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一、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鐵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車道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㈢處罰條例：
　　⒈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第4款)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⒉第54條第3款：「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三、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⒊第24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⒋第63條之2：「(第1項第1款)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自然人，且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者，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處罰被通知人。但被通知人無可駕駛該車種之有效駕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一、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次。…(第2項)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非自然人，其為汽車所有人，且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時，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應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依前項但書各款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㈣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11款：「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應施以講習：…十一、違反本條例第54條規定。」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並有原處分暨送達證書、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系爭車輛之車籍資料、採證照片、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113年1月19日鐵警北分行字第1130000541號函、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樹林派出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員警回覆單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就程序部分，原告首先質疑本件以監視器影像為證據，不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得逕行舉發之情形等語。然查，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其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並非規定「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依其文義，含括「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及「非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以外之其他科學儀器。是唯有「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例如涉及車輛超載與否之地磅秤、檢測呼氣酒精濃度之酒測器、取締超速行車之雷射（或雷達）測速儀器等，因要求精確之測量數值，始必須經定期檢定合格，且交通主管機關始應依本條項規定，將「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書所列各情形為例外），其逕行舉發始為適法。據此，本件員警以監視器影像畫面為證據資料，既不涉及重量、酒精濃度、速度等須以法定度量衡器進行採證之情形，自無因未經經檢定合格而違反處罰條例第7條之2規定之問題。
  ㈢且查，本件本件舉發過程，係員警接獲通報有民眾駕車卡在系爭平交道上而到場處理，經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查證結果，據以舉發，有鐵路警察局臺北樹林派出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員警回覆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頁），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6條第2項：「公路主管及警察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行為者，應本於職權舉發或處理之。」及同細則第10條第2項就舉發之態樣區分當場舉發、逕行舉發、職權舉發、肇事舉發及民眾檢舉舉發共5種，其依第6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舉發，即屬「職權舉發」，並非依處罰條例第7條之2規定所為之逕行舉發。是原告主張員警違反處罰條例第7條之2之規定，逕行舉發為不合法云云，自無可採。
  ㈣至於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所規定「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乃關於「停車」之客觀描述，重點在於「停放而不立即行駛」之狀態，如在得為停車之處所停車，自無違規，如在不得停車之處所停車，即應依各該規定受罰。本件系爭車輛在系爭平交道停放時間長達6分多鐘，無論其停放而不立即行駛之狀態其原因為何，均應構成「停車」之定義描述，原告主張其當時並非停車，故不得舉發云云，亦非可採。
  ㈤被告舉發程序固屬合法，但本件之實體裁罰尚有違誤，論述如下：
    ⒈按鐵路係以多個車廂相連結而在固定架設之鐵軌上行車，有行進速度快、煞車距離長、承載運量大之交通特性，是其與一般道路交會時，不設置紅綠燈，並以設置鐵路平交道之方式管制其他車輛，而擁有絕對之優先路權。鐵路平交道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動輒造成嚴重傷亡，是關於其管制措施及相關設置，自應嚴格遵循，力求完善，無從輕忽懈怠。要言之，須以事先預防為首務，輔以事後重懲為手段，期能達成「平交道零事故」之最終目標。
    ⒉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平交道有高突路面之情形，經本院函詢結果，臺鐵公司函覆「說明二：本公司縱貫線K43+812福德街平交道軌道幾何線型符合本公司整修標準值，並無軌道傾斜及過高之情形。惟因該處軌道超高為68公厘，道路與平交道版順接後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因此該處平交道設有標誌限制禁止35公噸以上車輛進入，避免重型拖車無法順利通過，影響鐵路行車安全。」有該公司113年11月18日鐵工路字第113004676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頁）。系爭平交道既有路面超高突起之情形，然並未依設置規則第38條規定，於路面突然高聳路段將近之處，設置「警31」之高突標誌，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且事實上，該禁止35公噸以上車輛進入之禁制標誌，係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於113年5月20日設置，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11月28日新北交工字第1132331762號函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81至183頁），係在本件舉發之違規時間之後，則本件攸關系爭平交道安全之相關警告、禁制標誌，其規劃及設置顯有欠缺，已有瑕疵可指。
    ⒊又查，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規定：「平面交叉處之縱坡宜平緩，交叉口之縱坡度宜小於3％，惟如地形特殊及情況受限者，不得大於5％。」所謂縱坡度，為「爬升高度（h）和在水平位移（d）的比值的百分率」（坡度＝h/d×100％。坡度12％表示水平位移100公尺，爬升12公尺），故交叉路口之縱坡度限制，每100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尺（即每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分）。如前臺鐵公司函覆，系爭平交道軌道超高6.8公分，道路與平交道版順接後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而輔以卷附現場照片所示（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平交道之鐵軌與福德街路面版接相連，顯然已大於上開設計規範所定爬升縱坡度之限制原則，既囿於現場路面現狀而有例外之高突情形，相關主管機關尤應特別謹慎，尚不得以「警31」之高突標誌並非強制規定必須設置為由，而疏於設置提醒，甚至該版接路面之爬升縱坡度超出一般設計規範時，更應提高其防範強度，採取必要相應之作為，基於主動積極之行政義務，要以避免發生無謂交通事故為最優先考量。
    ⒋被告雖強調，系爭平交道業已設置禁止35噸以上聯結車進入之禁制標誌，且原告自陳系爭車輛當時之總重量僅有23.84公噸，則即使當時並未設置該禁制標誌，系爭車輛理應能順利通過，故即使標誌設置有欠缺，與本件違規應不具關連性等語。惟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正常行駛狀態下離地高度為20公分，與一般休旅車離地高度之原廠規格為18.5或18.2～18.3公分相較略高，並提出其實測高度照片及凌志休旅車原廠規格資料為佐（見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本院參酌兩造陳述及卷查事證，認系爭平交道確有高突路面6.8公分之情形，且縱坡度大於交叉道路設計規範原則，本應設置高突標誌提醒用路人注意。雖系爭車輛符合車體規格，但受軌道高突及縱坡度所限，並因附掛之板台拖車車體較長，其拖車前後車輪橫跨距離加長之結果，導致該軌道高突路面所生可能牴觸底盤之影響更為巨大，或為本件拖車底盤卡在系爭平交道之主要原因。而本院認為，此種可能導致系爭平交道發生嚴重交通事故之特殊情形，道路交通相關主管機關尤應詳加檢視，並採取更高強度之防範作為，不僅應設置高突標誌預先提醒，並禁止重量超過35噸以上之聯結車輛進入外，就該軌道突起超高及縱坡度過大所生可能之交通風險，例如本件車體長度可能造成車輛底盤卡在軌道之危險情形，尋求更完善之因應作為始稱妥適。被告雖主張，系爭平交道有高突情形，肉眼可見，系爭車輛駕駛人應可預見，應昇高拖車底盤，不能逕直駛入云云。然如該高突情形為肉眼可見，主管之交通機關卻無視其可能發生嚴重平交道事故之交通風險，而未預先採取必要之因應防範作為，僅在發生形式上之違規事實後，以事後處罰為手段，要與前揭避免發生平交道事故為最優先考量之法制目的，及主動積極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之行政義務不合，其所為主張，難認可採。
    ⒌綜合上述，本院認系爭平交道有高突路面，縱坡度並大於一般交叉道路設計規範之原則要求，然主管機關並未設置高突標誌提醒用路人，且在系爭車輛車體符合規格而仍發生底盤卡在軌道上之高度交通風險一事，相關主管機關應有更詳盡設置規劃之必要等情狀，認本件違規，系爭車輛駕駛人主觀上欠缺故意或過失，不能令負在鐵路平交道上停車之罰責。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本件系爭平交道之規劃設置尚有欠缺，難認系爭車輛駕駛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之可歸責事由，被告依前揭應適用法規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卷內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為繳納，爰命被告給付原告3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李嘉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228號

原      告  源展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啓成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惠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2月29日中

市裁字第68-U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事證尚屬明確，

    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照號碼309-X6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

    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16時48分許行經新北

    市樹林區福德街平交道（下稱系爭平交道）時，因所牽引之

    低床平板式半拖車遭卡住而停駛，經員警認有「在鐵路平交

    道停車」之違規而製單逕行舉發。被告認舉發無誤，於113

    年2月29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4

    條第3款、第63條之2第2項規定，以中市裁字第68-U0000000

    0號裁決，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9萬元、吊扣汽車牌照

    12個月，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下稱原處分)。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本件舉發所憑之路口監視器影像，非法定度量衡器，僅在

      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2項各款所定違規態樣之情況下，其

      逕行舉發始為合法。又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平交道時，因被

      路面之高低落差困住，駕駛人為避免發生危險，才將系爭

      車輛停駛於該處，並在下車操作舉昇裝置脫困後立即驅車

      離開，如此顯與該條項第4款所定「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

      在場」之要件不符，員警逕行舉發應不合法。

　　⒉系爭平交道位於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二段與東佳路之交岔

      路口，路面高突之處顯不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第4.2.3.2條規定之縱坡高度限制，卻未設置「警31」標

      誌，導致系爭車輛駕駛人無法預見其高低落差，致遭受困

      於地面，此與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所規定「停車」，係

      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之

      情形不同。本件因路況標示有欠缺，導致系爭車輛受困而

      須緊急排除，此屬不具期待可能性、不可歸責於駕駛人之

      情形，顯有阻卻責任事由，被告予以裁罰，應有違誤。

　　⒊系爭車輛所牽引者為低床平板式半拖車，於正常行駛過程

      中，並不會舉昇該半拖車之高度，否則將使板台後傾、呈

      現不正常之斜度，造成貨物向後堆積、擠壓車身，而有發

      生交通事故之高度危險。被告主張系爭車輛之駕駛未事先

      調整半拖車之高度，即逕直駛入系爭平交道應有可歸責事

      由，並不可採。

　　⒋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條規定：「平面

      交叉處之縱坡宜平緩，交叉口之縱坡度宜小於3％，惟如地

      形特殊及情況受限者，不得大於5％。」所謂縱坡度，為「

      爬升高度（h）和在水平位移（d）的比值的百分率」（坡

      度＝h/d×100％。坡度12％表示水平位移100公尺，爬升12公

      尺），故交叉路口之縱坡度限制，每100公尺不得爬升大

      於5公尺（即每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分）。系爭平交道路

      面異常高起，業經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

      公司）函覆表示軌道超高為6.8公分，有無法避免之突起

      情形，可知系爭平交道之警告標誌設置、道路工程設計均

      有欠缺，應尋求改善精進，本件反處罰受困車輛民眾，顯

      於法有違。

　　⒌系爭平交道經臺鐵公司與其他主管機關評估後，事後雖已

      確認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事而設置「禁17」標誌，禁止重

      量超過35公噸之車輛右轉駛入系爭平交道，然該標誌係在

      本件違規事實發生後始設置。何況當時系爭車輛與所牽引

      半拖車之總重量並未達35公噸，即便駛入系爭平交道，亦

      無違規。

　　⒍聲明：⑴原處分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本件違規事實非如酒駕、超速、超載等案件，涉及數值認

      定，且採證照片為路口監視器之畫面截圖並非度量衡法所

      指定之法定度量衡器，員警據以製單逕行舉發，與處罰條

      例第7條之2規定無違。

　　⒉系爭平交道具有肉眼可見之高低差，系爭車輛經過時，駕

      駛人應能預見有被卡住之可能，卻未事先調整半拖車之高

      度即逕直駛入，難謂無可歸責事由。依採證照片，系爭車

      輛於前揭時地停駛於系爭平交道上長達6分多鐘，違規事

      實明確。

　　⒊系爭平交道經臺鐵公司與其他主管機關評估後，既僅禁止

      重量逾35公噸之車輛通過，而系爭車輛當時之總重量並未

      逾35公噸，按理應可順利通行，不致遭該處之高低路差卡

      住。是系爭平交道周圍之標誌設置即便有欠缺，仍與本件

      違規事實之發生無關，難認系爭車輛之駕駛人主觀上無注

      意義務之違反，被告依法裁罰，並無違誤。

　　⒋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應適用法規：

　㈠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⒈第38條：「路面高突標誌『警31』，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

      速慢行，設於路面突然高聳路段將近之處。」

　　⒉第74條：「(第1項)禁行方向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

      行之方向。禁止右轉用『禁17』、禁止左轉用『禁 18』、禁

      止左右轉用『禁19』、禁止右轉及直行用「禁 20」、禁止

      左轉及直行用『禁21』。設於禁止各種車輛右轉、左轉或左

      右轉道路入口附近顯明之處。有時間、車種、車道特殊規

      定者，應在附牌內說明。(第2項)禁行方向僅限於指定車

      輛者，應將車輛之圖案繪於標誌內。禁止大型重型機車左

      轉、禁止大貨車左轉及禁止大客車左轉，圖例如下：…」

　㈡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1款：「汽車臨時停車時，

    應依下列規定：一、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鐵路

    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車道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

　㈢處罰條例：

　　⒈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

      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

      第4款)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

      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

      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⒉第54條第3款：「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吊

      扣其駕駛執照1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三、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⒊第24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

      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

　　⒋第63條之2：「(第1項第1款)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自

      然人，且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者，駕駛人

      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

      照者，處罰被通知人。但被通知人無可駕駛該車種之有效

      駕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一、駕駛人之行

      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次。…

      (第2項)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非自然人，其為汽車

      所有人，且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時，駕駛

      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應吊扣、吊銷汽車駕

      駛執照者，依前項但書各款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㈣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11款：「汽車駕駛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應施以講習：…十

    一、違反本條例第54條規定。」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

    並有原處分暨送達證書、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系爭車輛之車籍資料、採證照片

    、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113年1月19日鐵警北分

    行字第1130000541號函、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樹林派出所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員警回覆單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

    實。

  ㈡就程序部分，原告首先質疑本件以監視器影像為證據，不符

    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得逕行舉發之情形等語。然查，處罰條

    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

    證明其行為違規。」其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

    逕行舉發。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

    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

    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並非規定「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

    器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依其文義，含括「屬」應經定期檢

    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及「非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

    定度量衡器以外之其他科學儀器。是唯有「屬」應經定期檢

    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例如涉及車輛超載與否之地磅秤、

    檢測呼氣酒精濃度之酒測器、取締超速行車之雷射（或雷達

    ）測速儀器等，因要求精確之測量數值，始必須經定期檢定

    合格，且交通主管機關始應依本條項規定，將「其取得違規

    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書所列各情

    形為例外），其逕行舉發始為適法。據此，本件員警以監視

    器影像畫面為證據資料，既不涉及重量、酒精濃度、速度等

    須以法定度量衡器進行採證之情形，自無因未經經檢定合格

    而違反處罰條例第7條之2規定之問題。

  ㈢且查，本件本件舉發過程，係員警接獲通報有民眾駕車卡在

    系爭平交道上而到場處理，經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查證結果

    ，據以舉發，有鐵路警察局臺北樹林派出所舉發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事件員警回覆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頁），依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

    則）第6條第2項：「公路主管及警察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查

    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行為者，應本於職權舉發或處理之。

    」及同細則第10條第2項就舉發之態樣區分當場舉發、逕行

    舉發、職權舉發、肇事舉發及民眾檢舉舉發共5種，其依第6

    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舉發，即屬「職權舉發」，並非依處罰

    條例第7條之2規定所為之逕行舉發。是原告主張員警違反處

    罰條例第7條之2之規定，逕行舉發為不合法云云，自無可採

    。

  ㈣至於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所規定「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

    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乃關於「停車」之客觀

    描述，重點在於「停放而不立即行駛」之狀態，如在得為停

    車之處所停車，自無違規，如在不得停車之處所停車，即應

    依各該規定受罰。本件系爭車輛在系爭平交道停放時間長達

    6分多鐘，無論其停放而不立即行駛之狀態其原因為何，均

    應構成「停車」之定義描述，原告主張其當時並非停車，故

    不得舉發云云，亦非可採。

  ㈤被告舉發程序固屬合法，但本件之實體裁罰尚有違誤，論述

    如下：

    ⒈按鐵路係以多個車廂相連結而在固定架設之鐵軌上行車，

      有行進速度快、煞車距離長、承載運量大之交通特性，是

      其與一般道路交會時，不設置紅綠燈，並以設置鐵路平交

      道之方式管制其他車輛，而擁有絕對之優先路權。鐵路平

      交道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動輒造成嚴重傷亡，是關於其管

      制措施及相關設置，自應嚴格遵循，力求完善，無從輕忽

      懈怠。要言之，須以事先預防為首務，輔以事後重懲為手

      段，期能達成「平交道零事故」之最終目標。

    ⒉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平交道有高突路面之情形，經本院函

      詢結果，臺鐵公司函覆「說明二：本公司縱貫線K43+812

      福德街平交道軌道幾何線型符合本公司整修標準值，並無

      軌道傾斜及過高之情形。惟因該處軌道超高為68公厘，道

      路與平交道版順接後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因此該處平

      交道設有標誌限制禁止35公噸以上車輛進入，避免重型拖

      車無法順利通過，影響鐵路行車安全。」有該公司113年1

      1月18日鐵工路字第113004676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第163頁）。系爭平交道既有路面超高突起之情形，然並

      未依設置規則第38條規定，於路面突然高聳路段將近之處

      ，設置「警31」之高突標誌，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

      。且事實上，該禁止35公噸以上車輛進入之禁制標誌，係

      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於113年5月20日設置，有新北市政府

      交通局113年11月28日新北交工字第1132331762號函附卷

      可按（見本院卷第181至183頁），係在本件舉發之違規時

      間之後，則本件攸關系爭平交道安全之相關警告、禁制標

      誌，其規劃及設置顯有欠缺，已有瑕疵可指。

    ⒊又查，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規定：「

      平面交叉處之縱坡宜平緩，交叉口之縱坡度宜小於3％，惟

      如地形特殊及情況受限者，不得大於5％。」所謂縱坡度，

      為「爬升高度（h）和在水平位移（d）的比值的百分率」

      （坡度＝h/d×100％。坡度12％表示水平位移100公尺，爬升1

      2公尺），故交叉路口之縱坡度限制，每100公尺不得爬升

      大於5公尺（即每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分）。如前臺鐵公

      司函覆，系爭平交道軌道超高6.8公分，道路與平交道版

      順接後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而輔以卷附現場照片所示

      （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平交道之鐵軌與福德街路面版

      接相連，顯然已大於上開設計規範所定爬升縱坡度之限制

      原則，既囿於現場路面現狀而有例外之高突情形，相關主

      管機關尤應特別謹慎，尚不得以「警31」之高突標誌並非

      強制規定必須設置為由，而疏於設置提醒，甚至該版接路

      面之爬升縱坡度超出一般設計規範時，更應提高其防範強

      度，採取必要相應之作為，基於主動積極之行政義務，要

      以避免發生無謂交通事故為最優先考量。

    ⒋被告雖強調，系爭平交道業已設置禁止35噸以上聯結車進

      入之禁制標誌，且原告自陳系爭車輛當時之總重量僅有23

      .84公噸，則即使當時並未設置該禁制標誌，系爭車輛理

      應能順利通過，故即使標誌設置有欠缺，與本件違規應不

      具關連性等語。惟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正常行駛狀態

      下離地高度為20公分，與一般休旅車離地高度之原廠規格

      為18.5或18.2～18.3公分相較略高，並提出其實測高度照

      片及凌志休旅車原廠規格資料為佐（見本院卷第147至155

      頁）。本院參酌兩造陳述及卷查事證，認系爭平交道確有

      高突路面6.8公分之情形，且縱坡度大於交叉道路設計規

      範原則，本應設置高突標誌提醒用路人注意。雖系爭車輛

      符合車體規格，但受軌道高突及縱坡度所限，並因附掛之

      板台拖車車體較長，其拖車前後車輪橫跨距離加長之結果

      ，導致該軌道高突路面所生可能牴觸底盤之影響更為巨大

      ，或為本件拖車底盤卡在系爭平交道之主要原因。而本院

      認為，此種可能導致系爭平交道發生嚴重交通事故之特殊

      情形，道路交通相關主管機關尤應詳加檢視，並採取更高

      強度之防範作為，不僅應設置高突標誌預先提醒，並禁止

      重量超過35噸以上之聯結車輛進入外，就該軌道突起超高

      及縱坡度過大所生可能之交通風險，例如本件車體長度可

      能造成車輛底盤卡在軌道之危險情形，尋求更完善之因應

      作為始稱妥適。被告雖主張，系爭平交道有高突情形，肉

      眼可見，系爭車輛駕駛人應可預見，應昇高拖車底盤，不

      能逕直駛入云云。然如該高突情形為肉眼可見，主管之交

      通機關卻無視其可能發生嚴重平交道事故之交通風險，而

      未預先採取必要之因應防範作為，僅在發生形式上之違規

      事實後，以事後處罰為手段，要與前揭避免發生平交道事

      故為最優先考量之法制目的，及主動積極維護交通秩序、

      確保交通安全之行政義務不合，其所為主張，難認可採。

    ⒌綜合上述，本院認系爭平交道有高突路面，縱坡度並大於

      一般交叉道路設計規範之原則要求，然主管機關並未設置

      高突標誌提醒用路人，且在系爭車輛車體符合規格而仍發

      生底盤卡在軌道上之高度交通風險一事，相關主管機關應

      有更詳盡設置規劃之必要等情狀，認本件違規，系爭車輛

      駕駛人主觀上欠缺故意或過失，不能令負在鐵路平交道上

      停車之罰責。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本件系爭平交道之規劃設置尚有欠缺，難認系爭

    車輛駕駛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之可歸責事由，被告依前揭

    應適用法規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卷內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為

    繳納，爰命被告給付原告3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李嘉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按他造人

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

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交字第228號

原      告  源展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啓成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被      告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設臺中市○○區○○○路00號

代  表  人  黃士哲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魏光玄律師

複 代理 人  劉惠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2月29日中市裁字第68-U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經核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事證尚屬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所有牌照號碼309-X6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12月25日16時48分許行經新北市樹林區福德街平交道（下稱系爭平交道）時，因所牽引之低床平板式半拖車遭卡住而停駛，經員警認有「在鐵路平交道停車」之違規而製單逕行舉發。被告認舉發無誤，於113年2月29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4條第3款、第63條之2第2項規定，以中市裁字第68-U00000000號裁決，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9萬元、吊扣汽車牌照12個月，並記汽車違規紀錄1次（下稱原處分)。

三、訴訟要旨：

　㈠原告主張：

　　⒈本件舉發所憑之路口監視器影像，非法定度量衡器，僅在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2項各款所定違規態樣之情況下，其逕行舉發始為合法。又系爭車輛行經系爭平交道時，因被路面之高低落差困住，駕駛人為避免發生危險，才將系爭車輛停駛於該處，並在下車操作舉昇裝置脫困後立即驅車離開，如此顯與該條項第4款所定「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之要件不符，員警逕行舉發應不合法。

　　⒉系爭平交道位於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二段與東佳路之交岔路口，路面高突之處顯不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條規定之縱坡高度限制，卻未設置「警31」標誌，導致系爭車輛駕駛人無法預見其高低落差，致遭受困於地面，此與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所規定「停車」，係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之情形不同。本件因路況標示有欠缺，導致系爭車輛受困而須緊急排除，此屬不具期待可能性、不可歸責於駕駛人之情形，顯有阻卻責任事由，被告予以裁罰，應有違誤。

　　⒊系爭車輛所牽引者為低床平板式半拖車，於正常行駛過程中，並不會舉昇該半拖車之高度，否則將使板台後傾、呈現不正常之斜度，造成貨物向後堆積、擠壓車身，而有發生交通事故之高度危險。被告主張系爭車輛之駕駛未事先調整半拖車之高度，即逕直駛入系爭平交道應有可歸責事由，並不可採。

　　⒋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條規定：「平面交叉處之縱坡宜平緩，交叉口之縱坡度宜小於3％，惟如地形特殊及情況受限者，不得大於5％。」所謂縱坡度，為「爬升高度（h）和在水平位移（d）的比值的百分率」（坡度＝h/d×100％。坡度12％表示水平位移100公尺，爬升12公尺），故交叉路口之縱坡度限制，每100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尺（即每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分）。系爭平交道路面異常高起，業經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公司）函覆表示軌道超高為6.8公分，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可知系爭平交道之警告標誌設置、道路工程設計均有欠缺，應尋求改善精進，本件反處罰受困車輛民眾，顯於法有違。

　　⒌系爭平交道經臺鐵公司與其他主管機關評估後，事後雖已確認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事而設置「禁17」標誌，禁止重量超過35公噸之車輛右轉駛入系爭平交道，然該標誌係在本件違規事實發生後始設置。何況當時系爭車輛與所牽引半拖車之總重量並未達35公噸，即便駛入系爭平交道，亦無違規。

　　⒍聲明：⑴原處分撤銷。⑵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㈡被告答辯：

　　⒈本件違規事實非如酒駕、超速、超載等案件，涉及數值認定，且採證照片為路口監視器之畫面截圖並非度量衡法所指定之法定度量衡器，員警據以製單逕行舉發，與處罰條例第7條之2規定無違。

　　⒉系爭平交道具有肉眼可見之高低差，系爭車輛經過時，駕駛人應能預見有被卡住之可能，卻未事先調整半拖車之高度即逕直駛入，難謂無可歸責事由。依採證照片，系爭車輛於前揭時地停駛於系爭平交道上長達6分多鐘，違規事實明確。

　　⒊系爭平交道經臺鐵公司與其他主管機關評估後，既僅禁止重量逾35公噸之車輛通過，而系爭車輛當時之總重量並未逾35公噸，按理應可順利通行，不致遭該處之高低路差卡住。是系爭平交道周圍之標誌設置即便有欠缺，仍與本件違規事實之發生無關，難認系爭車輛之駕駛人主觀上無注意義務之違反，被告依法裁罰，並無違誤。

　　⒋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本件應適用法規：

　㈠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⒈第38條：「路面高突標誌『警31』，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設於路面突然高聳路段將近之處。」

　　⒉第74條：「(第1項)禁行方向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禁行之方向。禁止右轉用『禁17』、禁止左轉用『禁 18』、禁止左右轉用『禁19』、禁止右轉及直行用「禁 20」、禁止左轉及直行用『禁21』。設於禁止各種車輛右轉、左轉或左右轉道路入口附近顯明之處。有時間、車種、車道特殊規定者，應在附牌內說明。(第2項)禁行方向僅限於指定車輛者，應將車輛之圖案繪於標誌內。禁止大型重型機車左轉、禁止大貨車左轉及禁止大客車左轉，圖例如下：…」

　㈡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1款：「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下列規定：一、橋樑、隧道、圓環、障礙物對面、鐵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車道等處，不得臨時停車。」

　㈢處罰條例：

　　⒈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2項第4款)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⒉第54條第3款：「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三、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⒊第24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⒋第63條之2：「(第1項第1款)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自然人，且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者，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處罰被通知人。但被通知人無可駕駛該車種之有效駕駛執照者，依下列規定處罰被通知人：一、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記該汽車違規紀錄1次。…(第2項)逕行舉發案件之被通知人為非自然人，其為汽車所有人，且未指定主要駕駛人或未辦理歸責他人時，駕駛人之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或應吊扣、吊銷汽車駕駛執照者，依前項但書各款規定處罰被通知人。」

　㈣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4條第1項第11款：「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應施以講習：…十一、違反本條例第54條規定。」

五、本院判斷：

  ㈠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各情，除後述爭點外，未據兩造爭執，並有原處分暨送達證書、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系爭車輛之車籍資料、採證照片、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113年1月19日鐵警北分行字第1130000541號函、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樹林派出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員警回覆單等附卷可證，堪信為真實。

  ㈡就程序部分，原告首先質疑本件以監視器影像為證據，不符合處罰條例第7條之2得逕行舉發之情形等語。然查，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規定：「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其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並非規定「前項第7款之科學儀器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依其文義，含括「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及「非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以外之其他科學儀器。是唯有「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例如涉及車輛超載與否之地磅秤、檢測呼氣酒精濃度之酒測器、取締超速行車之雷射（或雷達）測速儀器等，因要求精確之測量數值，始必須經定期檢定合格，且交通主管機關始應依本條項規定，將「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書所列各情形為例外），其逕行舉發始為適法。據此，本件員警以監視器影像畫面為證據資料，既不涉及重量、酒精濃度、速度等須以法定度量衡器進行採證之情形，自無因未經經檢定合格而違反處罰條例第7條之2規定之問題。

  ㈢且查，本件本件舉發過程，係員警接獲通報有民眾駕車卡在系爭平交道上而到場處理，經調閱路口監視器畫面查證結果，據以舉發，有鐵路警察局臺北樹林派出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員警回覆單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9頁），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6條第2項：「公路主管及警察機關就其主管業務，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之行為者，應本於職權舉發或處理之。」及同細則第10條第2項就舉發之態樣區分當場舉發、逕行舉發、職權舉發、肇事舉發及民眾檢舉舉發共5種，其依第6條第2項規定所為之舉發，即屬「職權舉發」，並非依處罰條例第7條之2規定所為之逕行舉發。是原告主張員警違反處罰條例第7條之2之規定，逕行舉發為不合法云云，自無可採。

  ㈣至於處罰條例第3條第11款所規定「停車：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乃關於「停車」之客觀描述，重點在於「停放而不立即行駛」之狀態，如在得為停車之處所停車，自無違規，如在不得停車之處所停車，即應依各該規定受罰。本件系爭車輛在系爭平交道停放時間長達6分多鐘，無論其停放而不立即行駛之狀態其原因為何，均應構成「停車」之定義描述，原告主張其當時並非停車，故不得舉發云云，亦非可採。

  ㈤被告舉發程序固屬合法，但本件之實體裁罰尚有違誤，論述如下：

    ⒈按鐵路係以多個車廂相連結而在固定架設之鐵軌上行車，有行進速度快、煞車距離長、承載運量大之交通特性，是其與一般道路交會時，不設置紅綠燈，並以設置鐵路平交道之方式管制其他車輛，而擁有絕對之優先路權。鐵路平交道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動輒造成嚴重傷亡，是關於其管制措施及相關設置，自應嚴格遵循，力求完善，無從輕忽懈怠。要言之，須以事先預防為首務，輔以事後重懲為手段，期能達成「平交道零事故」之最終目標。

    ⒉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平交道有高突路面之情形，經本院函詢結果，臺鐵公司函覆「說明二：本公司縱貫線K43+812福德街平交道軌道幾何線型符合本公司整修標準值，並無軌道傾斜及過高之情形。惟因該處軌道超高為68公厘，道路與平交道版順接後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因此該處平交道設有標誌限制禁止35公噸以上車輛進入，避免重型拖車無法順利通過，影響鐵路行車安全。」有該公司113年11月18日鐵工路字第113004676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頁）。系爭平交道既有路面超高突起之情形，然並未依設置規則第38條規定，於路面突然高聳路段將近之處，設置「警31」之高突標誌，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且事實上，該禁止35公噸以上車輛進入之禁制標誌，係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於113年5月20日設置，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11月28日新北交工字第1132331762號函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81至183頁），係在本件舉發之違規時間之後，則本件攸關系爭平交道安全之相關警告、禁制標誌，其規劃及設置顯有欠缺，已有瑕疵可指。

    ⒊又查，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4.2.3.2規定：「平面交叉處之縱坡宜平緩，交叉口之縱坡度宜小於3％，惟如地形特殊及情況受限者，不得大於5％。」所謂縱坡度，為「爬升高度（h）和在水平位移（d）的比值的百分率」（坡度＝h/d×100％。坡度12％表示水平位移100公尺，爬升12公尺），故交叉路口之縱坡度限制，每100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尺（即每公尺不得爬升大於5公分）。如前臺鐵公司函覆，系爭平交道軌道超高6.8公分，道路與平交道版順接後有無法避免之突起情形。而輔以卷附現場照片所示（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平交道之鐵軌與福德街路面版接相連，顯然已大於上開設計規範所定爬升縱坡度之限制原則，既囿於現場路面現狀而有例外之高突情形，相關主管機關尤應特別謹慎，尚不得以「警31」之高突標誌並非強制規定必須設置為由，而疏於設置提醒，甚至該版接路面之爬升縱坡度超出一般設計規範時，更應提高其防範強度，採取必要相應之作為，基於主動積極之行政義務，要以避免發生無謂交通事故為最優先考量。

    ⒋被告雖強調，系爭平交道業已設置禁止35噸以上聯結車進入之禁制標誌，且原告自陳系爭車輛當時之總重量僅有23.84公噸，則即使當時並未設置該禁制標誌，系爭車輛理應能順利通過，故即使標誌設置有欠缺，與本件違規應不具關連性等語。惟查，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正常行駛狀態下離地高度為20公分，與一般休旅車離地高度之原廠規格為18.5或18.2～18.3公分相較略高，並提出其實測高度照片及凌志休旅車原廠規格資料為佐（見本院卷第147至155頁）。本院參酌兩造陳述及卷查事證，認系爭平交道確有高突路面6.8公分之情形，且縱坡度大於交叉道路設計規範原則，本應設置高突標誌提醒用路人注意。雖系爭車輛符合車體規格，但受軌道高突及縱坡度所限，並因附掛之板台拖車車體較長，其拖車前後車輪橫跨距離加長之結果，導致該軌道高突路面所生可能牴觸底盤之影響更為巨大，或為本件拖車底盤卡在系爭平交道之主要原因。而本院認為，此種可能導致系爭平交道發生嚴重交通事故之特殊情形，道路交通相關主管機關尤應詳加檢視，並採取更高強度之防範作為，不僅應設置高突標誌預先提醒，並禁止重量超過35噸以上之聯結車輛進入外，就該軌道突起超高及縱坡度過大所生可能之交通風險，例如本件車體長度可能造成車輛底盤卡在軌道之危險情形，尋求更完善之因應作為始稱妥適。被告雖主張，系爭平交道有高突情形，肉眼可見，系爭車輛駕駛人應可預見，應昇高拖車底盤，不能逕直駛入云云。然如該高突情形為肉眼可見，主管之交通機關卻無視其可能發生嚴重平交道事故之交通風險，而未預先採取必要之因應防範作為，僅在發生形式上之違規事實後，以事後處罰為手段，要與前揭避免發生平交道事故為最優先考量之法制目的，及主動積極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之行政義務不合，其所為主張，難認可採。

    ⒌綜合上述，本院認系爭平交道有高突路面，縱坡度並大於一般交叉道路設計規範之原則要求，然主管機關並未設置高突標誌提醒用路人，且在系爭車輛車體符合規格而仍發生底盤卡在軌道上之高度交通風險一事，相關主管機關應有更詳盡設置規劃之必要等情狀，認本件違規，系爭車輛駕駛人主觀上欠缺故意或過失，不能令負在鐵路平交道上停車之罰責。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本件系爭平交道之規劃設置尚有欠缺，難認系爭車輛駕駛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之可歸責事由，被告依前揭應適用法規作成原處分，尚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卷內事證，經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㈢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300元，應由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為繳納，爰命被告給付原告3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法   官  李嘉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繳納上訴費新臺幣750元；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而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俐婷



